
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（临时）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（临时）

会议于 2020 年 8月 26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管理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会议方

式召开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，本着认真、负责

的态度，基于客观、独立判断立场，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关于报告期内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 

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二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、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 

⑴报告期内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

况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存在前实控人富国平先生以前年度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尚未全

部收回的情况。为尽快解决富国平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，回收相应款

项，2020 年 8 月 11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奥英光电（苏州）有限公司与泰兴市赛

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泰兴市签署了《债权转让协议书》，经交易双方协商一

致，奥英光电将享有的富国平剩余未还资金本息及逾期利息人民币合计

83,648,573.31 元之债权以账面原值转让给赛尔新能源。截至本报告披露日，公

司已收回全部债权转让款，公司前实控人富国平先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问题

得以解决，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⑵报告期内，公司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，未发生违规对外担保情况，也不

存在以前年度累计至 2020 年 6月 30日违规对外担保情况；报告期内的各项担保

均已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其它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了相应法律程序。 

⑶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 50%以下的其他关联方、任何非法人单



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 

三、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趋好，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，

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，获

取良好的投资回报，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

益。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。 

 

四、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已经制定了《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》，有完善的业务

审批流程及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，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不以投机为目

的，是为了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，减少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业绩所造成的影

响，增加汇兑收益，锁定汇兑成本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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